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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金門縣第6屆縣長選舉選舉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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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金門縣第6屆縣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3年11月29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
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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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城 國 小 、 莒 光
國 小 、 金 城 國 中
、 金 門 高 中 、 陸
軍 官 校 正 48 期 。

連、營、旅長、戰爭

學院教官、陸軍官校

學指部 指 揮 官、 102
聯 兵 旅 少 將 旅 長 、

193聯兵旅少將旅長

、金門縣政府社會局
局長。

腋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夜 ，民主時代靠選票積累
而當選，這是鄉親的付託與期待，當選後，殫精竭慮猶恐不能
報答選民之恩情，空司一朝權在手，德志使猖狂。乃權了解為
政者不在多言，貴乎實踐，深知政見是爭取選民支持的契約，
是候選人對選民的承諾，因此絕不以虛幻、浮誇不實的政見來
騙票，那是對鄉親智慧的羞辱，謹以敬慎之心，列舉數項：
一、落實基礎建設，厚植發展潛能

譹髞拓展水源、提升水質，維護縣民健康與農業灌溉。
譺髞拓寬島內主要幹道及維護路面品質。
譻髞闢建醫療園區，提升醫療資源與服務品質。

二、健全金酒公司制度，以期永續經營
譹髞檢討產銷結構，擴大營收。
譺髞藏富於官窖，不藏地雷於家中。
譻髞金酒員工薪資調整。
譼髞擴大金酒轉投資，增加就業機會。

三、土地與居住正義(許你一個溫暖的家)
譹髞公有土地闢建社會福利住宅。
譺髞檢討自然村現行限制與缺失。

四、檢討社會福利政策，以符公平正義原則。
五、農漁業輔導轉型
六、培養學生競爭力及多元發展
七、生態保護，維護符合金門特色的自然環境

從所愛的鄉親身上，看到乃權的責任，五年來走訪各階層，
傾聽鄉親的心聲，深知為政之道無他，選對人而已，唯有選對
人，才會做正確的事，乃權有信心與能力承擔鄉親的付託，期
盼您的支持，共創美好的願景。

啟 英 工 商 （ 高 職
畢 ） 。

中華反獨促統和平協
會副會長兼執行長。

台灣保釣同心協會會

長。
資源回收業。

1.雷由靖如能當選縣長，承諾一定會在就任三年內，就開始興
建 腋金廈大橋夜 ，若是做不到，就自動辭職下台。大橋落成之
後，就以 腋金廈大橋夜 為 腋吸金大橋夜 ，全面招商引進 腋錢潮
與人潮夜 的 腋台資夜 、 腋陸資夜 、 腋外資夜 與 腋台客夜 、 腋陸
客夜 、 腋外客夜 來創造 腋金門錢淹腳目夜 的經濟奇蹟，讓金門
整體 腋脫胎換骨夜 的 腋超越幸福，提升快樂夜 。
2.雷由靖如能當選縣長，承諾一定會在就任三年內，就以 腋金
門縣公有地夜 與 腋縮減國家公園面積釋出的土地夜 暨 腋軍方閒
置之地夜 ，分別於三鄉(金寧鄉、烈嶼鄉、烏坵鄉)三鎮(金城鎮
、金湖鎮、金沙鎮)開始興建總數9萬戶(每戶36坪//每坪8萬元)
的 腋平價住宅夜 ，若是做不到，就自動辭職下台。住宅落成之
後，就讓2014年11月29日回算入籍金門四月以上年滿20歲者，
每人都能購買一戶，讓所有的金門人都能 腋超越幸福，提升快
樂夜 。註： 腋823參戰老榮民夜 與 腋低收入戶夜 免費擁有一戶
、 腋中低收入戶夜 與 腋自衛隊員夜 免自備款購買一戶。
3.雷由靖如能當選縣長，承諾一定會在就任三年內，開始興建
腋金門主題遊樂園+金門特產專賣商場夜 ，若做不到，就自動

辭職下台。落成之後，以 腋金廈大橋夜 為磁力，就能吸引大量
腋台客夜 、 腋陸客夜 與 腋外客夜 至金門旅遊消費而帶來 腋人潮

夜 與 腋錢潮夜 ，讓金門特產業者、餐飲業者、民宿飯店業者、
航空航海業者、建築房仲業者、租賃業者 腋超越幸福，提升快
樂夜 。餘政見請詳選舉文宜。

初 中

任鄉鎮村警，村幹事

，代理副村長，事務

員，助理幹事，民教

幹事，課員，總幹事

，秘書。

一、當選後將縣長每月薪資捐做社會公益，清廉執政，專心治
理縣政工作，撤底改變金門未來。

二、捍衛金酒福利將每月生產與營運，讓鄉親瞭解共同來監督
與參與，並新建或擴建廠房，增加生產及就業機會，成為
金酒島。

三、孩子是我們未來希望，更應注重教育品質提升，也應獲每
年三節家戶配酒(自誕生開始)。

四、土地建築面積應檢討增寬，已經在案核准住宅社區，在安
全許可下都可增建到五、七樓(應有電梯)。

五、爭取戰地政務期間鄉親參戰任務，如九三、六一七、八二
三等，配合國軍勤務演習，構工等應有的補償，金門榮民
資格應延至四十年次。

六、來金念大學台籍學生，來金探親父母、兄弟、姊妹往回機
票八五折優惠。

七、本島東南西北道路包括伯玉路應分段拓寬。

中 正 國 小
金 城 國 中
金 門 高 中
世 新 專 科 學 校 肄 業

送貨員

籃球助教

以醫療為訴求解決金門問題自己買直升機
文化金門提高金門藝術能見度
體育金門發展各項體育
觀光金門以戰地和閩南建築為出發
用金酒投資電影和唱片出發利用金酒發展金門特產行銷到大
陸增加就業機會

卓 環 國 小 黃 埔 分 校
、 烈 嶼 國 中 第 17 屆
、 金 門 高 中 第 33 屆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84 年 畢

法律實務經驗20年

一、除弊興利二、取消金酒包裝上國旗中華民國讓菸酒牌申購
的金酒合法報關進口大陸則菸酒牌大漲、家配酒利差漲回四千
元三、黨政退出金門日報落實媒體中立媒體自由四、國家公園
管理處退出金門，縣府絕對有能力自主管理五、凡債權契約不
存在或對價顯不相當之登記均欠缺登記原因均應無條件塗銷登
記歸還原地主並成立占有事實調查委員會命債權契約不存在之
登記所有權人說明其取得所有權之原因關係為何？往前追溯找
到無權登記之嫌疑人移送法辦六、召開新住民會議約法三章簽
訂新住民權利義務公約七、建構通訊網路八、建兩條金廈海底
隧道，蓋大橋缺點有二：妨害船舶通行、光害九、建立境外金
融中心OBU十、建烈嶼青岐到大二膽纜車十一、在青岐海邊
設國際夏令露營區吸引國際童軍、戰鬥營來金提倡生態環保身
體環保心靈環保十二、創造低碳非製造業新興市場十三、助特
色商店行銷十四、輔導年輕人創業擺脫廉價勞工宿命十五、強
國先強種！實施零歲教育給予年輕母親補助指導使之安心當孩
子的導師十六、落實民主法治1.尊重專家學者建議2.實施 腋決
策前社會賢達陪審制夜 3.程序公開媒體全程參與4.落實下鄉辦
理公聽會滿足民意需求十七、一旦落實民主法治，自然吸引國
際遊艇停靠金門十八、國父說 腋不患寡患不均夜 錢不是問題，
問題在於 腋分配正義夜 例如：醫療問題：如果錢合理分配給醫
生(月薪50萬以上)醫生不可能不來金門；金酒員工士氣問題，
如果金酒盈餘合理分配給員工，則金酒品質、績效鐵定更上層
樓！

高 工 畢

電腦數值控制機、工

業機器人數值控制員

太平洋建設公司助理
工程師
總兵署改建工地主任

浯江大飯店工務組長

1.九二共識，更落實憲法一中行憲精神，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
國。更向大家保證、承諾以更負責任、更誠信、更清廉、創
新改革、傳承依法勤政為民，共商、共議縣政，更建設智慧
幸福金門兩岸自由經濟示範區，永保兩岸和平繁榮，中華民
族文化永保昌盛惠民生。全力配合馬總統所提馬習會，爭取
在金門馬習會簽兩岸和平協議，永保兩岸和平繁榮幸福。

2.更好更快更完善建設海峽服務、國際旅遊、兩岸經貿合作、
文化交流，共同開發大型公共建設的兩岸交流窗。城市使兩
岸更互信與理解、深化的和平實踐地，是現代服務產業、永
續生態、先鋒智慧、兩岸永保和平繁榮都會區城市。形成金
廈自貿區對接合作，使區域經濟更繁榮發展惠民生。

3.更完善社會福利：金門籍未就養八二三榮民，每月一律補足
至壹萬貳仟元，年滿65歲的鄉親，每月老人敬老慰問金，一
律壹萬元，每一鄉鎮廣建社會合宜住宅，租賃公共房。

4.大力推行全民終生教育，一生教育學習受惠，全力建設大學
島，以科技教育推動大發展，兩岸合作共建永久和平發展大
學。

5.4年內建金嶝、金廈和平大橋，連接廈漳泉大都會區，更形
成自由貿易，智慧和諧金廈漳泉大都會區惠民生。

6.共建共管共 金嶝國際機場，更帶動以人為本新型都市化 建
設，在大嶝島和金門之間后江灣建金廈港。和航空城經貿區
多功能濱海新城(含大學城)。成立建設基金、建設基礎設施
。

7.完善金門總體概念規劃落實和建設，每一鄉鎮適合地帶建
多功能新濱海新城，每一自然村，建設更宜居、經濟幸福社
區。

8.建立區域高效醫療服務中心，全面照顧全體鄉親健康。

世 新 大 學 新 聞 傳 播
文 學 碩 士

中華民國教科文預算
保障e聯盟 政黨主席
中華民國秋映卓瑪文
化藝術協會 理事長

中華民國養生休閒保
健協會 金門分會會長
台北市諸暨同鄉會 理

事
台灣獨立媒體 腋公益
報夜 發行人兼總編輯
。

自由作家、專業講師

。

上海 腋移居上海夜 雜
誌 總編輯

上海 腋兩岸商旅夜 雜
誌 主筆
北京 腋當代中國夜 主

任記者

腋世界和平基金會夜
上海分會副會長

【科技新城 幸福金門】-再生能源 向前行，金門 醫定贏！
汪成華 主要政見：
●重大建設：推動設立 腋金門 知識經濟夜 旗艦園區， 腋世界

遺產夜 藝文特區；創建 腋金門之音夜 廣播電台、 腋金門衛視
夜 電視台。

●國際醫療：推動國際醫療觀光、老人常照中心。
●再生能源：加強太陽光電、風力發電、海水淨化廠等 地方

法規規範。
●智慧城市：加強產、官、學、研合作，建構科技化服務，創

建生醫園區。
●創建寬頻行動通信應用 軟體園區：建立物流網軟體園區，

做為物聯網研發基地。
●無線寬頻行動通訊應用 示範城市：建立學術網路 結合4G

WI-FI，創建雲端智慧城市。
●擴大福利：比照中央社福津貼排富標準，發放老人、老農年

金與榮民津貼，堅持公平正義，擴大照顧弱勢。
●照顧全縣：推廣無障礙空間、只租不售社會住宅、免費WiFi

。
●為縣舉才：暢通 腋公聽會夜 機制，公聽以正視聽，全民參政

、為縣舉才。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高 階
經 營 管 理 碩 士

1990-1994 任 金 門 縣
金湖鎮民代表

1994-1998 任 金 門 縣

議員
1998-2006 任 金 門 縣
金湖鎮長

2006參選金門縣第三
屆縣長輸3千餘票
2008當選第七屆立法

委員

中華民國縣轄市長聯
誼會副總會長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金
門縣顧問

內政部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委員

陳福海 腋永續島嶼、美好金門夜 十二大願景
從廉能勤政、守護鄉土及轉動希望的務實理念出發，積極創新
，提出 腋永續島嶼、美好金門夜 十二大願景，讓金門成為兩岸
交流的重要樞紐，為金門百姓開啟世代和平的幸福新局。
1.建立區域級 腋醫療服務健康島夜 ：

優先添購先進醫療設備並與台灣醫療產業合作，提供充分的
誘因吸引醫護人才進駐，大幅提升醫療品質，加強照護金門
鄉親的身心健康。

2.建構優質 腋海空運輸便利島夜 ：
提升機場與碼頭軟硬體設施，擴大轉運量，保障金門人優先
的對外交通權利。

3.營造戰地文化 腋觀光休閒樂活島夜 ：
用心維護金門優美海岸、戰地遺址，結合各鄉鎮傳統閩南特
色民宿，讓金門成為海上休閒娛樂最佳渡假聖地。

4.推動金門 腋綠色能源無碳島夜 ：
充分運用太陽、風力或潮汐等新能源及水資源循環系統，建
構『節能減碳』的綠色無碳島。

5.打造金門 腋科技生活智慧島夜 ：
推動建置全島智慧網路，讓金門成為與世界連結的科技型智
慧島嶼。

6.營造 腋閩南文化創意島夜 聚落：
保存珍貴的閩南文化資產及挖掘其特色元素，讓金門成為閩
南文化創意重鎮。

7.促成 腋銀髮友善養生島夜 實現：
興建銀髮友善社區及金門長期照護平台，讓金門成為銀髮安
心養老的幸福島嶼。

8.積極落實 腋社會住宅福利島夜 建設：
建設金門社會福利住宅，讓青年及弱勢者人人有屋住，安心
創業與就業。

9.發展 腋兩岸學術文化島夜 教育重鎮：
鼓勵兩岸頂尖大學設立分校，打造金門成為兩岸教育與文化
的研究重鎮。

10.創造 腋金酒文化價值島夜 ：
整合各鄉鎮商圈資源，與金酒合作辦理購物節等特色行銷活
動，提供優質商業環境，擴大行銷效益。

中 原 大 學 土 木 及 水
利 系

台灣建築經理公司
昱成建設榮久營造工
務經理

前金門縣政府公共工
程查核小組
華成營造有限公司

創造價值、利他
1.推動金酒職工住宅、社會住宅、勞工活動中心及旅館
2.填海造地(林厝至馬山)補強腹地
3.落實都市計畫東、西、南、北、中道路，(人、機、汽分道)

，以避免人員傷亡。
4.主要道路發展金融街
5.落實金門第一期擴大區。
6.區域排水檢討、整治。
7.大小金門間開發成內港
8.集水區流城興建小土壩(滯洪池、蓄水池、溫地)，以充足水

資源
9.行政中心集中遷至島中心，均衡鄉鎮發展。
10.各鄉鎮退休人員建立長青家園，縣政府統籌高齡人員。
11.擴大地理資源系統(全縣各管線埋設管理、居家緊急危難救

護)
12.遷移金門守護神風獅爺、建立光觀地標
13.設置觀光特產專攤街及觀光夜市。
14.檢討整治國門門面(水頭碼頭郵輪已變成鐵殼船)
15.計程車收費制度化，應杜絕一條龍包遊覽車，以提升計程

車家計。
16.各鎮、鄉、里公所車站，機場設立公佈欄資訊透明、方便

。
17.副縣長由烈嶼鄉地方人士出任以利均衡發展。
18.只做一任，領半薪，另半捐公益
19.推動兩岸領導人握手言和，以爭取經貿行政區。

中國鋼鐵公司工程師

國大代表國會助理
立法委員國會助理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副理事長

金門縣第三、四屆縣

議員
金門縣第五屆縣長

1.推動青年住宅、發展社會住宅。
2.建構低碳島嶼、生態永續發展。
3.醫療在地服務、目標榮總分院。
4.百年經典工程、金門大橋完工。
5.推動金嶝金廈、雙橋牽繫兩岸。
6.建構再生能源、區域電力聯網。
7.爭取設自經區、活絡經濟發展。
8.教育城大學島、提升學術水準。
9.強力招商引資、創造就業機會。
10.藍色公路旅遊、大二膽拼觀光。
11.構築健康城市、鄉親安居樂業。
12.宜居幸福城市、邁向大同世界。

銘 傳 大 學 國 家 發 展
與 兩 岸 關 係 研 究 所
畢 業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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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詴謽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詵謽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除受
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
二十九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繼續居住者
，有縣長、縣議員、鄉（鎮）長、鄉（鎮）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項居
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
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詶謽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譹髞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譺髞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
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譻髞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
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
票所投票。

譼髞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譽髞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譾髞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
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譿髞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
，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譹訜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譺訜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譻訜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讀髞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
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
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ㄧ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
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讁髞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
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輥輮髞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 腋蓋章夜 或 腋按指印夜 ，無效。
詷謽選舉票顏色：

譹髞縣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譺髞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譻髞鄉（鎮）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譼髞鄉（鎮）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譽髞村（里）長選舉票為白色。

詸謽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譹髞圈選二人以上。
譺髞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譻髞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譼髞圈後加以塗改。
譽髞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譾髞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譿髞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讀髞不加圈完全空白。
讁髞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詺謽妨害選舉之處罰：
譹髞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 九 十 三 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
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
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 九 十 四 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九 十 五 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九 十 六 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九 十 七 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 九 十 八 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九 十 九 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
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一 百零 二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

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
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
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

第 一 百零 三 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
、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一 百零 四 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
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
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一 百零 五 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
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一 百零 六 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第 一 百零 七 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
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

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

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
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 一 百零 八 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
，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 一 百零 九 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
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
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一 百 十 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
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
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
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
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
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六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
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
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一 百十 一 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
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
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 一 百十 二 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

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
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
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
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
、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
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 一 百十 三 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
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 一 百十 四 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
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
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

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 一 百十 五 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
，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
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
，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
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 一 百十 六 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
六個月內審結。

第 一 百十 七 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
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
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
職。

譺髞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 一百四十二 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

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一百四十三 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
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第 一百四十五 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一百四十六 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
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一百四十七 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

第 一百四十八 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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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門里活動中心(東門代天府廣場旁)

金門縣長青會

西門里辦公處

南門里辦公處

西南門里辦公處會議室

中正國小101教室

中正國小105教室

中正國小107教室

中正國小301教室

傅錫琪紀念館

浯江書院

賢庵里辦公處

賢庵國小

金水里辦公處

古城里辦公處

金門城活動中心

珠沙里辦公處

古寧國小(一年級教室)

古寧國小(三年級教室)

安美村辦公處

東堡楊氏家廟

湖埔村辦公處

埔後陳氏家廟

榜林村辦公處

后湖會元館

盤山村辦公處

金鼎國小活動中心

后盤村辦公處

林湖村辦公處

林湖村辦公處

黃埔村辦公處

西口村辦公處

上林村辦公處

上岐村辦公處

烏坵鄉公所大廳

小坵村活動中心

新市里辦公處

新市里舊鎮公所

山外社區活動中心

下莊社區活動中心

溪湖里辦公處

蓮庵里辦公處

料羅里辦公處

湖前社區活動中心

新湖里辦公處

塔后社區活動中心

正義里辦公處

瓊林里辦公處

瓊林民防館

金沙國小

汶沙里辦公處

金沙國中

何斗里辦公處

何浦國小

后宅社區活動中心

西園里辦公處

官嶼里辦公處

三山里辦公處

新前墩社區活動中心

光前里辦公處

太武社區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民族路66－6號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浯江北堤路49號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90之6號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90之7號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90之7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珠浦北路38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珠浦北路38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珠浦北路38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珠浦北路38號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中興路173巷28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珠浦北路36號

金門縣金城鎮賢庵里賢聚25號

金門縣金城鎮賢庵里庵前18－2號

金門縣金城鎮金水里前水頭74之1號

金門縣金城鎮古城里小古崗40－2號

金門縣金城鎮古城里金門城85－2號

金門縣金城鎮珠沙里歐厝81號

金門縣金寧鄉古寧村北山1號

金門縣金寧鄉古寧村北山1號

金門縣金寧鄉安美村安岐37號

金門縣金寧鄉安美村東堡17號

金門縣金寧鄉湖埔村湖下155號

金門縣金寧鄉湖埔村埔後17號

金門縣金寧鄉榜林村榜林21號

金門縣金寧鄉榜林村后湖75－2號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頂堡150號

金門縣金寧鄉下堡123號

金門縣金寧鄉后盤村后盤山33號

金門縣烈嶼鄉林湖村東林24號

金門縣烈嶼鄉林湖村東林24號

金門縣烈嶼鄉黃埔村黃厝45號

金門縣烈嶼鄉西口村西方6之1號

金門縣烈嶼鄉上林村上林78號

金門縣烈嶼鄉上岐村青岐92之2號

金門縣烏坵鄉大坵村1鄰1號

金門縣烏坵鄉小坵村（媽祖廟附近）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林森路6－1號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林森路6號

金門縣金湖鎮山外里80之1號

金門縣金湖鎮山外里下莊50號

金門縣金湖鎮溪湖里溪邊80號

金門縣金湖鎮蓮庵里東村34號

金門縣金湖鎮料羅里16－4號

金門縣金湖鎮新湖里湖前38號

金門縣金湖鎮新湖里湖前62－1號

金門縣金湖鎮新湖里塔后142號

金門縣金湖鎮正義里成功65－1號

金門縣金湖鎮瓊林里瓊林236－1號

金門縣金湖鎮瓊林里瓊林77－1號

金門縣金沙鎮汶沙里后浦頭117號(圖書室旁一年甲班教室)

金門縣金沙鎮汶沙里國中路1－1號

金門縣金沙鎮汶沙里國中路61號(美術教室)

金門縣金沙鎮何斗里斗門55－3號

金門縣金沙鎮浦山里下塘頭39號(自然科學教室)

金門縣金沙鎮浦山里后宅19號

金門縣金沙鎮西園里西園1－3號

金門縣金沙鎮官嶼里官澳82－2號

金門縣金沙鎮三山里碧山58－1號

金門縣金沙鎮大洋里大洋里新前墩36號

金門縣金沙鎮光前里陽翟96－5號

金門縣金沙鎮光前里太武社區1－1號

東門里

東門里

南門里

南門里

南門里

西門里

西門里

西門里

西門里

北門里

北門里

賢庵里

賢庵里

金水里

古城里

古城里

珠沙里

古寧村

古寧村

安美村

安美村

湖埔村

湖埔村

榜林村

榜林村

盤山村

盤山村

后盤村

林湖村

林湖村

黃埔村

西口村

上林村

上岐村

大坵村

小坵村

新市里

新市里

山外里

山外里

溪湖里

蓮庵里

料羅里

新湖里

新湖里

新湖里

正義里

瓊林里

瓊林里

汶沙里

汶沙里

汶沙里

何斗里

浦山里

浦山里

西園里

官嶼里

三山里

大洋里

光前里

光前里

1-15

16-29

1-20

21-33

34-39

1-20

21-28

29-35

36-40

1-18

19-27

1-5,19-23

6-18

1-16

15-26

1-14

1-20

1-9,24-28

10-23

1-14

15-24

1-17

18-29

1-8,12-13,22-28

9-11,14-21

1-16

17-23

全村

1-10

11-23

全村

全村

全村

全村

全村

全村

1-17

18-29

1-8,18-20

9-17

1-13

1-13

1-16

1-5,12-18

10-11,19-26

6-9,27-31

1-19

1-10

11-22

1-10

14-19,23-24

11-13,20-22,25-27

全里

1-10,21

11-20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1-11

12-21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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